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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交字第 12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4 月 1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交通裁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3年度交字第12號

　　　　　　　　　　　　　　　　　　103年4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東霖

被　　　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柯　武(所長）

訴訟代理人　朱豐誠

　　　　　　楊宗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03年1月27日彰

監四字第裁64-I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陳東霖於民國102年11月27日上午9時15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至八卦山派出所請

    求警方協助與人爭執後受傷事宜，因原告身上散發濃厚酒氣

    ，經員警詢問及調閱監視器，發現原告係駕駛機車前來，有

    酒醉駕車之虞，遂改詢問原告是否願意接受警方酒測，並提

    供杯水飲用，於15分鐘內警方3次告知原告拒絕酒測之罰則

    ，詎原告以警員本末倒置，不先受理報案反而一味要求酒測

    ，遂拒絕酒測，員警乃以其有「涉嫌酒後駕駛機車，為警查

    獲後，陳員15分鐘內三次拒絕酒測（全程錄影）」，填製第

    I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

    通知單）當場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02年12月12日前，

    應到案處所為彰化監理站，並移送被告機關處理。原告於

    102年12月9日到案陳述不服上揭舉發，經被告機關調查結果

    ，仍認原告確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違規，乃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67條第2項（裁決

    書漏載同條例第67條第2項，並贅載同條例第24條）等規定

    ，於103年1月27日以彰監四字第裁64─I00000000號裁決書

    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

    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以下簡稱原處分），該裁決

    書並於103年1月27日15時20分許合法送達原告。原告不服，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略以：伊於102年11月27日早上8時30分許受友

    人董伯文之邀到八卦山上棒球場旁早市場之羊肉攤吃小吃，

匯出時間：113/05/06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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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喝了半碗洋肉湯，即遭一位名叫林阿祿之人拿一支三節伸

    縮鋼棒窮追猛打打得全身是傷後，林阿祿又拿了羊肉攤之菜

    刀追殺本人，此情伊之董伯文可以作證。會發生此事，係肇

    因於一年多前伊之朋友楊明娟被倒了2千多萬之債務，伊介

    紹林阿祿替楊明娟討債，這一年多又橫生枝節多有誤會。伊

    為保全性命，急忙騎機車到卦山派出所報案，詎值班員警未

    先受理其報案，反以伊身上有酒味，經詢問如何從八卦山上

    至派出所後，即要求伊而要先作酒測，伊當下心情，莫名委

    屈，覺得伊是緊急求生，而且有證人證明伊尚未有喝酒，然

    警員作業卻本末倒置，僅為追求查獲酒駕之案績一直要求伊

    酒測，罔顧人民之安危，讓伊深覺含冤莫白，故憤而表示拒

    絕酒測，並放棄備案，惟遭員警扣留後開單舉發遭被告機關

    裁罰，伊實難甘服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

三、被告則答辯以：本件原告於上揭時地，確有「拒絕接受酒精

    濃度測試之檢定」違規，本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

    條第4項等規定，裁處原告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等語。並

    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

      幣9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該駕駛執照

      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汽車駕駛人，曾依第35

      條第4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行為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前段、

      第67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對於伊於上揭時地，有疑似酒後駕車，經警要求施

      以酒測後拒絕，遭舉發有「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違規一情並不爭執，並有舉發通知單、蒐證光碟一片、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8張及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102年12

      月24日彰警分五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卷可參；另原告稱

      伊當日係因遭人毆打後至警局報案一節，除有上揭光碟、

      彰化分局函外，並有原告庭呈信生醫院於102年11月27日

      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可參，是上揭事實均足認定。

（三）次按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

      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又參

      諸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關於取締酒後駕車

      規定，於102年1月30日之修正理由係稱「鑑於近年酒後駕

      車肇事死亡人數有逐年攀升之勢，已居肇事原因之首，另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一百年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死亡人數

      高達四百三十九人，較九十九年增加二十人，且近期仍接

      連發生酒醉駕車肇事致人死傷之嚴重事故，已凝聚社會各

      界對防制酒後駕車之高度共識，考量酒後違規駕車係屬影

      響道路交通安全或重大危害交通秩序之違規行為，為遏止

第 2 頁



      該類危險行為，‧‧‧」等語，足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有關取締酒後之處罰規定，其目的在於遏止該酒後駕車

      之危險行為。查本案原告係為避免性命遭受危害，而擇駕

      車之方式離開現場，並前往警局報案，應係最為快速、簡

      易之方式。依此，本案原告縱確有酒後違規駕車行為，經

      核既屬不過當之避難行為，揆諸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自

      不在處罰之列。

（四）又按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刑案報案作業要點第1點係「為鼓

      勵民眾主動報案，使警察機關能立即反應、迅速偵處，並

      防杜匿報刑案情事，確保社會安寧，特訂定本要點。」、

      第3點係「民眾報案不論案情巨細及當事人之身分，均應

      態度誠懇、熱心受理、立即反應，經調查確認案情屬實後

      ，應填具刑案報案三聯單（汽、機車案件仍使用四聯單）

      。」固非形式意義之法律，為一行政規則，然對照刑法第

      277條規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則警察獲報有傷害案件時，前

      述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刑案報案作業要點，因警察長期輔助

      刑事偵查，應認該作業要點已有行政自我拘束之適用，而

      發生外部化之效力。換言之，此時之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刑

      案報案作業要點已具法律之實質意義。又按諸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稱「倘法律規範之目的係為保

      障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

      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

      對可得特定之人負有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空間，猶

      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或拒不為職務上應為之行為，

      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自得向國家請求

      損害賠償。至前開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

      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

      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

      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

      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

      ，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

      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

      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受損害

      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意旨，本件警察機關受理

      民眾刑案報案作業要點具法律之實質意義，且該要點所欲

      產生之規範效果，除表彰警察人員之公益性質外，亦籲有

      保護一般民眾權利之意旨，是應認本要點亦屬保護規範。

      依此，本件原告以傷害一情向前揭派出所員警報案時，應

      認該派出所員警依該要點就原告之報案負有受理報案並製

      作筆錄之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空間。從而，本件員

      警未受理原告報案，反先要求對原告實施酒測，警員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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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裁量即有重大瑕疵。況且，依上揭說明，原告騎乘機車

      逃離他人毆打及前來警局報案，員警已可認為其有行政罰

      法第13條規定之緊急避難事由，縱有酒駕乃屬出於不得已

      之無奈，依法當不在處罰範疇，準此，既不在酒駕處罰之

      範疇，員警要求原告配合實施酒測之舉措，應已失根據，

      亦即取締員警在判斷是否要求駕駛人實施酒測之作為發動

      上，未依整體法秩序之全貌為合於法律建構價值之判斷，

      其作為有失「合於法義務為裁量」之要求，故所為之酒測

      作為應有瑕疵。

（五）綜上，員警要求原告配合實施酒測，為瑕疵之行政作為，

      其據原告不加配合而為原處分，即有違誤，應予撤銷。原

      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

    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

1項、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 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18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吳俊螢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理由應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

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當易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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